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在腾安基金销

售

(

深圳

)

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经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腾安基金” ）沟通，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自2021年5月6日起，本公司将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在腾安基金的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腾安基金安排为准。 现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0194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2 006305 银华尊和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自2021年5月6日起，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

述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基金招募说明书

约定应当收取，并计入基金资产的除外）折扣以腾安基金具体安排为准。 其

中，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腾安基金，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

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请以腾安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2.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017

网址 www.tenganxinxi.com

重要提示 ：

1、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2、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 《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3、请投资者注意产品收益波动风险。基金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华润

微电子有限公司（华润微，代码688396）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华润微电子

有限公司已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

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

下基金投资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银华心享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58,333.00

93,999,

984.00

0.92%

114,268,

730.55

1.12% 6个月

银华心佳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562,500

123,000,

000.00

0.93%

149,521,

875.00

1.13%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4月28日数据。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3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73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4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 ）、《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32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1年4月16日

至 2021年4月26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4月2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5,445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不含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751,297,129.9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22,532.33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751,297,129.96

利息结转的份额 122,532.33

合计 751,419,662.29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含利息转份额，单

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含利息转份额，单

位：份）

3,300,341.1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4392%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4月29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

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

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每笔认购、申购/转换转入申请所得基金份

额的最短持有期为一年。 投资人在本基金发售阶段提交认购申请后所得本基

金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起始日为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 投资人在本基

金开放日提交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后所得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起始

日为其申购/转换转入申请获得本基金基金管理人确认之日；最短持有期的最

后一日为相应基金份额持有期起始日所对应的一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

其中，年度对日指某一特定日期在后续日历年度中的对应日期，若日历年度中

不存在该对应日期或日历年度中该对应日期为非工作日的， 则顺延至下一个

工作日。

最短持有期内， 投资者不能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最短持有期届满

后，即自相应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起始日一年后的年度对日起（含当日），

投资者可以提出赎回及转换转出申请。 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

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届满后开放办理该基金份

额的赎回业务的， 则顺延至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

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投资人红利再投资所得基金份额不受最短持有

期限制。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

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届满后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

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

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4）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

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yhfund.

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当投资人赎回时，所得可

能会高于或低于投资人先前所支付的金额。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 自主做出投资决

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信息披露

2021/4/3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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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信林”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89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

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96.6667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19.4999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19.4999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15%，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664.016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713.1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

根据《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江苏迈信林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845.60倍，超过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237.7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26.2668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50.9000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51732%。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4月30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

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

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398,333 12,612,963.66 0 24

2

富诚海富通迈信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96,666 25,225,927.32 126,129.64 12

合计 4,194,999 37,838,890.98 126,129.64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4月29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迈信林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

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905，0905

末“5”位数 57243，77243，97243，37243，17243，52315，02315

末“6”位数 467602，667602，867602，267602，067602

末“7”位数 4749689

末“8”位数 39929363，65252580，26801771，2899690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9,01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迈信林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

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中证协发〔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4月2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30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0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1个提交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2021年4月28日发布的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公告（2021年第2号）》中被列入黑名单，不予配售；其余30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05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5,599,780万股。

被列入黑名单的投资者和配售对象如下：

投资者 配售对象 申购数量（万股）

深圳市凤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凤翔汇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3,101,720 55.39% 10,127,201 71.00% 0.03265027%

B类投资者 20,000 0.36% 65,275 0.46% 0.03263750%

C类投资者 2,478,060 44.25% 4,070,192 28.54% 0.01642491%

合计 5,599,780 100.00% 14,262,668 100.00% 0.02547005%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84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

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

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

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6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年5月7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

露的《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3,00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1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

2021年4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30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4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主持了南京盛

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8788

、

3788

末“

5

”位数

65091

末“

6

”位数

440189

、

940189

末“

8

”位数

90680335

、

10680335

、

30680335

、

50680335

、

70680335

末“

9

”位数

231382869

、

02006569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盛航股份”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4,12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盛航股份”

A股股票。

发行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30日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3,00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1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6.6667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804.0167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2.65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52元/股。

根据《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10.8304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6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8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6.0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17%。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12054350%，有效申购倍数为4715.77216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

2021年4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1年4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4月2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初步询价时提交

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有1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

余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3,58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76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为4,234,93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上海万丰友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万丰友方量利

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899187853 360

2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0800028521 360

3

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

0800180223 360

4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0800319896 360

5

张桂文 张桂文

0002389126 360

6

文沛林 文沛林

0000606301 360

7

谢建勇 谢建勇

0102560775 360

8

郭勇 郭勇

0000322802 360

9

彭伟 彭伟

0102966906 360

10

倪晶 倪晶

0130580518 360

11

孙亚明 孙亚明

0030969813 360

12

李志毅 李志毅

0050583354 360

13

易成菊 易成菊

0130380951 360

合计

4,68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及

社保基金（

A

类）

1,137,850 26.87% 1,824,010 60.68% 0.01603032%

企业年金及保险资金（

B

类）

564,840 13.34% 535,029 17.80% 0.00947222%

其他（

C

类）

2,532,240 59.79% 647,128 21.53% 0.00255556%

合计

4,234,930 100% 3,006,167 100.00% -

其中零股291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A类投资者管理的

配售对象，即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6532271、0755-2650528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30日

特别提示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33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

960 号” 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川网

传媒” ，股票代码为“300987”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3,336.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6.79 元 /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4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15%。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

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33.60 万股。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33.6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0%。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6.80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51.7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67%；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850.6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3%。

根据《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729.6479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600.5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1,551.2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 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51.1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 48.33%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8992239%，有效申购倍数为 6,289.61517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 “中金公司丰众 36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和

“中金公司丰众 37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的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33.60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10%。

截至 2021 年 4月 20 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

（元）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中金公司丰众 36 号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3,660,000.00 2,374,256 16,121,198.24 12

中金公司丰众 37 号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9,584,000.00 961,744 6,530,241.76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494,71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8,419,142.0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78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3,942.99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512,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5,329,87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若不足 1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 6 个

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555,012 股， 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6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

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6,781

股，包销金额为 113,942.99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 0.05%。

2021 年 4 月 3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将

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

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 号中化大厦 8 层

电话：010-56177255、010-561772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10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